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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91           证券简称：西水股份       编号：临 2020-034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 年 7 月 22 日，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风险有关事项的监管

工作函》（上证公函【2020】0876 号）（以下简称“《工作函》”），公司对《工作

函》所提到问题认真进行核查，现就相关事项逐项回复如下： 

你公司公告披露，截至目前子公司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安财险）认购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时代信托）发行的信托

产品284.44亿元，其中60.40亿元信托产品于2020年6月到期，至今逾期未收回，

存在到期不能兑付的风险。鉴于上述情况，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7.1

条的规定，对你公司提出如下监管要求。 

一、请公司审慎核实：（1）天安财险认购的新时代信托发行的信托产品可

能存在的违约风险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具体影响，包括但不限于上述信托产品的

底层资产情况以及担保情况；（2）结合信托资金用途，核实天安财险投资上述

信托产品是否履行了相应的合规决策程序。 

公司回复： 

（1）天安财险所持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新时代信托”）产品

均为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底层资产为非上市权益类资产，每一个信托产品对应的

都有股权质押等担保增信措施。从初步核查情况看，底层资产的担保物可能存在

担保不足情况，其担保有效性需要进一步核实。 

（2）天安财险正在对投资上述信托产品的合规决策流程进行核查，可能存

在一定问题，待核实后将另行予以披露。 

二、公司2019年年报显示，报告期末持有金融投资资产（包括信托产品）

合计486.35亿元。请公司全面自查存量金融投资资产是否存在违约风险或重大

减值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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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经自查，2019年报告期末持有金融投资资产（含信托产品）合计 486.35亿

元，其中天安财险的金融投资资产为 461.49 亿元，包括集合信托投资计划、不

动产投资计划、债券、银行理财产品、股票、未上市企业股权、股权投资基金，

具体见下表： 

 2019 年末账面价值（亿元） 

集合信托投资计划 278.99 

不动产投资计划 4.48 

债券 9.88 

银行理财产品 0.06 

股票 20.28 

未上市企业股权 5.74 

股权投资基金 142.05 

金融投资资产总计 461.49 

上述信托产品因到期收回、新增投资等原因，截至 2020年 6月 30 日账面价

值已调整为 296.20亿元，其中本金 284.44亿元，应计利息 11.76亿元，全部为

新时代信托产品。截至本公告日，天安财险持有的新时代信托作为受托人发行的

“新时代信托蓝海信托计划”中共有 11 笔信托产品到期且未收到本金及投资收

益。逾期信托产品具体明细情况见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规模(万元)  

1 新时代信托蓝海 1109号 288,000.00  

2 新时代信托蓝海 1308号 125,000.00  

3 新时代信托蓝海 1273号 125,000.00  

4 新时代信托蓝海 1291号 55,000.00  

5 新时代信托蓝海 1300号 11,000.00  

6 新时代信托蓝海 1299号 83,000.00  

7 新时代信托蓝海 1073号 46,000.00  

8 新时代信托蓝海 1075号 89,000.00  

9 新时代信托蓝海 1272号 147,000.00  

10 新时代信托蓝海 1301号 97,000.00  

11 新时代信托蓝海 1062号 199,000.00 

  合计 1,265,000.00  

经初步核实，信托产品存在重大减值迹象，天安财险正与新时代信托进行沟

通协商，并进行减值测试，相关情况待核实后将另行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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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财险尚持有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受托人的中意-北大方正集

团贵阳商业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投资本金为 4.4 亿元，到期日为 2020 年 10

月 9 日，截止公告日未收到利息合计金额 0.17 亿元，根据会计准则规定，天安

财险将对该笔债权计划计提本金减值 3.04亿元。 

另外，天安财险正对股权投资基金等其他金融投资资产进行核实，可能存在

违约风险，待核实后将另行予以披露。 

就以上所投资金融资产，天安财险将进一步加强投后管理，采取必要的法律

手段，对存在违约的投资，将依照相关法律予以追偿。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三、请公司核实并说明上述信托产品确认逾期并对外进行信息披露的过程。 

你公司应当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规定，确保

信息披露机制运行顺畅，及时就重大经营风险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你公司及全

体董监高应当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认真落实本工作函要求，并按要求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回复： 

2020 年 6 月份，天安财险购买的新时代信托发行的信托产品部分到期后，

新时代信托积极与天安财险商谈进行展期，并且双方已经启动办理展期合同的相

关手续，因办理过程细节复杂，节奏较慢。天安财险公司认为展期合同签署后即

视为业务正常，不构成逾期，因此在展期过程中没有按照构成信托产品违约处理。 

7 月 17 日，当公司看到天安财险以及新时代信托同时被中国银保监会接管

的公告后，判断双方已无法签署展期合同，于是在发布接管公告的同时披露了信

托产品逾期的公告。 

目前公司正在督促天安财险对于已逾期信托产品按照《公司法》及相关依据

对于违约方进行追偿，力争将该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降到最低。同时，公

司将加强学习并遵守《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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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 

 

 

 

 

 

 


